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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2497][bookmark: _Toc6942][bookmark: _Toc11669][bookmark: _Toc25809][bookmark: _Toc113287531][bookmark: _Toc29108][bookmark: _Toc15829][bookmark: _Toc13280][bookmark: _Toc6377][bookmark: _Toc23750]第一章 比选公告
四川蜀道物流园区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园区发展公司”）通过“公开比选”选聘咨询机构对蜀道物流集团宜宾物流产业园项目可行性研究编制进行相关咨询服务。根据四川省国资委相关规定以及园区发展公司中介机构聘用管理有关规定，现将公开比选咨询服务机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1、项目概况
1.1比选人：四川蜀道物流园区发展有限公司
1.2项目名称：蜀道物流集团宜宾物流产业园项目可行性研究编制服务；
1.3项目地址：宜宾市
1.4服务内容和要求
根据物流行业发展趋势与园区发展公司经营发展实际情况，开展蜀道物流集团宜宾物流产业园项目可行性研究编制服务咨询工作，工作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市场调研（包括项目区域的实地调研）;
2、发展背景（包括上位规划、区域发展基础、企业基本情况等）；
3、本体分析（包括地块条件、交通状况、周边项目、SWOT分析等）；
4、市场分析（包括当地及周边重点产业及物流项目等）；
5、总体定位（包括总体定位、功能体系、产品策划等）；
6、投资测算（包含敏感性分析等）；
7、运营发展建议（提出项目运营的思路建议和政策建议）;
8、风险识别及应对措施；
9、安全环保；
10、出具项目的总平图;
2.比选申请人资格要求	
2.1比选申请人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持有胜任该项业务能力的合法有效营业执照，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近三年（自2022年12月1日至投标截止时间）至少拥有完成1个物流园区可行性研究编制服务业绩。
2.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成立至今在比选活动、合同履行、现场服务过程中，未受到省国资委处罚及通报批评。
2.3不得存在下列情形之一：比选日前三年内存在骗取成交或严重违规、违约问题；比选日前三年内存在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行为；比选申请人处于被责令停业、财产被冻结、接管、破产状态。
2.4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四川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省国资委及出资企业中介机构选聘管理试行办法》等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2.5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允许转包、分包。
3.评审办法
本项目采用综合评分法。
不符合比选资格的将被比选人拒绝，比选人对资料的审验并不作为比选申请单位资格条件的最终认定，比选申请人应对资料的真实性、合规性负责；开标后，仍将由评审组对比选申请人的资格证明材料进行资格审核，不符合比选资格条件的申请单位的投标将被拒绝。
4.比选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比选的潜在比选申请人，请于2025年12月15 日开始自行在四川蜀道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官网（http://www.shudaowl.com/）免费匿名下载比选文件，比选人不提供其他任何报名和比选文件获取的方式。
4.2比选申请人应在比选期间实时关注比选人指定网站，并及时下载相关内容，比选人不再另行通知。查阅下载过程如有问题或疑问请及时与比选人联系；逾期未联系的，比选人视为比选申请人无任何问题，或是已收到或默认已收到，否则，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比选申请人自负。
5.比选申请文件的送交及相关事宜
5.1比选申请文件送交的时间为2025年12月19日9:00-10:00，截止时间为2025年12月19日10:00时（北京时间），比选申请人必须将比选申请文件（包封见比选申请人须知规定）以面交方式送达四川蜀道物流园区发展有限公司（成都市青羊区四川蜀道物流园区发展有限公司5楼2号会议室）。比选人定于比选申请文件送交截止时间的同一时间、同一地址举行公开启封，比选申请人应派代表出席并签认启封结果，否则视为默认启封结果。
5.2未按比选申请人须知规定进行包封的比选申请文件，比选人将予以拒收。
5.3逾期送达的、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比选申请文件，比选人将予以拒收。
[bookmark: _Toc496657994][bookmark: _Toc508711581][bookmark: _Toc509847600][bookmark: _Toc509481749][bookmark: _Toc522780797]6.比选程序及相关要求
6.1比选程序
6.1.1比选人在比选公告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公开组织比选。比选申请人须派代表参加。本项目比选时间为2025年12月19日10:00时（北京时间）；比选地点为【成都市青羊区四川蜀道物流园区发展有限公司5楼2号会议室】。
6.1.2参加比选的比选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提交法定代表人证明或其委托代理人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参加比选会议，以证明其身份。未按规定提交的,比选人将予以拒收，并将未开封比选文件退给比选申请人。
6.2比选流程
6.2.1宣布比选开始。
6.2.2宣布会场纪律。
6.2.3主持人介绍到场的单位和有关人员，并宣布比选主持人、记录人、唱标人、监督人名单。
6.2.4由比选人及各比选申请人共同对比选申请人提供文件的密封性进行审查。
6.2.5经查验无误后当众启封比选文件；由申请人按其递交比选文件签到的逆顺序进行启标，由唱标人当众公布报价，并由比选申请人签字确认。
6.3评审方法
6.3.1本项目的评审小组由比选人根据本次比选特点按照相关规定组建。
6.3.2评审小组成员名单，在中选结果确定前是保密的，评审在有关部门监督和保密的状态下进行。
6.3.3评审小组成员应当客观公正履行职务，遵守职业道德，对所提出的评审意见承担个人责任。评审小组成员不得私下接触比选申请人，不得接受比选申请人的财物或其他好处。
6.3.4评审程序：形式评审--资格评审--响应评审--详细评审--推荐中选候选人。
6.3.5在评审过程中，凡未通过上一评审的比选申请文件，不再进入后续评审程序。
6.3.6评审期间，评审小组成员根据需要对某些比选文件涉及事项进行质询，比选申请人法人代表或其委托人必须保持通讯工具畅通。
6.3.7评分原则和方法：
（1）严格依法评分，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
（2）严格按照比选文件的要求和条件进行。
（3）本次评分采用综合评分法。比选人不保证价格最低标能够中选，无义务承担对未中选人的任何责任。
（4）评分组按照评分方法要求的评分标准进行综合评审打分，以综合评分得分由高到低推荐1-3名中选候选人。
7.授予合同
7.1评分结束后，评分小组按评分总得分高低排序并按评分由高到低推荐1-3名中选候选人。
7.2比选人在评分后将评分结果进行公示，经比选人定标后向中选人发出中选通知书。
7.3本次比选为确定入围中选方，待正式启动项目后，中选方须按“中选通知书”指定的时间、地点与比选人签订合同，合同以最终签订版本为准。
7.4如中选方违约，比选人可在比选申请人中按得分高低依次重新选定中选单位。
8.发布公告的媒介
四川蜀道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官网（http://www.shudaowl.com/）。
9.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9.1公示制度
比选人在收到评审报告之日起3日内，将比选结果在四川蜀道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官网（http://www.shudaowl.com/）上公示3个日历天，以接受社会公开监督。比选申请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对评标结果有异议的，应当在公示期间提出。
10.联系方式
比 选 人： 四川蜀道物流园区发展有限公司
地    址： 成都市青羊区光华北5路266号
邮    编： 610011
联 系 人： 黄女士
电    话： 13808214523
2025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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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0187][bookmark: _Toc12752][bookmark: _Toc113287532][bookmark: _Toc6803][bookmark: _Toc13831][bookmark: _Toc2565][bookmark: _Toc29627][bookmark: _Toc135][bookmark: _Toc14448][bookmark: _Toc2712]第二章 比选申请人须知
[bookmark: _Toc47861025][bookmark: _Toc20515]1.比选申请人须知前附表
	序号
	内    容
	说 明 与 要 求

	1
	比选人
	比选人：四川蜀道物流园区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成都市青羊区光华北5路266号
联系人：黄女士
联系电话：13808214523

	2
	项目名称
	蜀道物流集团宜宾物流产业园项目可行性研究编制服务

	3
	比选申请书的
印制和签署
（实质性要求）
	比选申请书数量：正本壹份，副本贰份。
制作要求：比选申请书的正本和副本应在其封面清楚地标明“正本”或“副本”字样。若正本和副本有不一致的内容，以正本书面比选申请书为准。比选申请书的正本和副本均需打印或用不褪色、不变质的墨水书写，并由比选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在规定签章处签字并加盖比选申请人公章。比选申请书副本可采用正本的复印件。比选申请书正本和副本应当采取胶装方式装订成册，不得散装或者活页装订。比选申请书统一用A4幅面纸印制，逐页编码（除附加页或原件等其他资料外）。

	4
	比选报价
	4.1 比选申请机构应对比选报价进行严格的费用预算。所有参加本次比选的机构应充分计算和考虑其完成项目需要支付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人工、差旅、专家评审、会务费等）并计入比选报价总价，且均为含税报价。
4.2 比选申请机构的比选报价应费用适中，不得以低于成本的报价进行恶性竞争，最低比选报价并非中选的唯一条件。
4.3 比选限价：费用总额最高限价为不超过人民币27万元（大写：贰拾柒万元整）。

	5
	履约期限
（实质性要求）
	5.1 签订可行性研究编制服务合同之日起15个自然日内完成可研报告征求意见稿。
5.2 针对比选人及相关决策流程等提出修改意见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完成相应内容修订。
5.3 按照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全部可行性研究编制工作（上述时间要求以最终合同签订为准）。

	6
	履约地点
（实质性要求）
	比选人指定地点。

	7
	评审方法
	详见比选文件第五章。

	8
	关于比选文件规定的时间释义
	本项目比选文件中规定的时间均以北京时间为准。

	9
	参与比选活动保证金
	本项目不作要求。


[bookmark: _Toc10423][bookmark: _Toc29260][bookmark: _Toc47861026]2.总则
[bookmark: _Toc513468977][bookmark: _Toc444620282][bookmark: _Toc474326973][bookmark: _Toc361388549][bookmark: _Toc23579][bookmark: _Toc361325741][bookmark: _Toc465149293][bookmark: _Toc466391880][bookmark: _Toc14301616][bookmark: _Toc474502513][bookmark: _Toc217446034][bookmark: _Toc480453647][bookmark: _Toc505261839][bookmark: _Toc14948][bookmark: _Toc47861027][bookmark: _Toc14336241][bookmark: _Toc13301][bookmark: _Toc362988437][bookmark: _Toc22245]2.1适用范围
本比选文件仅适用于本次比选项目。
[bookmark: _Toc465149294][bookmark: _Toc466391881][bookmark: _Toc444620283][bookmark: _Toc513468978][bookmark: _Toc16870][bookmark: _Toc505261840][bookmark: _Toc7966][bookmark: _Toc361325742][bookmark: _Toc217446035][bookmark: _Toc47861028][bookmark: _Toc14301617][bookmark: _Toc362988438][bookmark: _Toc474326974][bookmark: _Toc29183][bookmark: _Toc14336242][bookmark: _Toc480453648][bookmark: _Toc361388550][bookmark: _Toc24301][bookmark: _Toc474502514]2.2有关定义
2.2.1“比选人”系指本次比选活动的采购方。
2.2.2“比选申请人”系指获取了比选文件拟参加比选活动和向比选人提供蜀道物流集团宜宾物流产业园项目可行性研究编制服务的供应商。
[bookmark: _Toc217390843][bookmark: _Toc217446036][bookmark: _Toc183582207][bookmark: _Toc183682344][bookmark: _Toc469403730][bookmark: _Toc32609][bookmark: _Toc480453649][bookmark: _Toc505261841][bookmark: _Toc474502515][bookmark: _Toc474326975][bookmark: _Toc2091][bookmark: _Toc513468979][bookmark: _Toc47861029][bookmark: _Toc11316][bookmark: _Toc14336243][bookmark: _Toc14301618][bookmark: _Toc23605]2.3合格的比选申请人
2.3.1 符合本比选文件“第一章比选公告第2条”规定的比选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2.3.2 遵守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政策制度。
[bookmark: _Toc26743][bookmark: _Toc460][bookmark: _Toc183582208][bookmark: _Toc513468980][bookmark: _Toc474502516][bookmark: _Toc14336244][bookmark: _Toc217446037][bookmark: _Toc474326976][bookmark: _Toc469403731][bookmark: _Toc480453650][bookmark: _Toc505261842][bookmark: _Toc31967][bookmark: _Toc6617][bookmark: _Toc47861030][bookmark: _Toc14301619][bookmark: _Toc183682345]2.4比选费用
比选申请人参加比选的有关费用由比选申请人自行承担。
[bookmark: _Toc22778][bookmark: _Toc4788][bookmark: _Toc47861031][bookmark: _Toc504054389][bookmark: _Toc29910][bookmark: _Toc2744][bookmark: _Toc504035834][bookmark: _Toc504054565][bookmark: _Toc5426][bookmark: _Toc504051941][bookmark: _Toc14336245][bookmark: _Toc26717][bookmark: _Toc14301620][bookmark: _Toc11322]2.5比选文件的澄清和修改
提交比选申请书截止之日前，比选人可以对已发出的比选文件进行必要的澄清或者修改，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作为比选文件的组成部分。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可能影响比选申请书编制的，比选人应当在提交比选申请书截止之日3个工作日前，以公告形式通知所有接收比选文件的比选申请人，不足3个工作日的，应当顺延提交比选申请书截止之日。
[bookmark: _Toc6089][bookmark: _Toc13450][bookmark: _Toc504054390][bookmark: _Toc504035835][bookmark: _Toc23718][bookmark: _Toc28423][bookmark: _Toc14336246][bookmark: _Toc504051942][bookmark: _Toc504054566][bookmark: _Toc14301621][bookmark: _Toc30598][bookmark: _Toc4436][bookmark: _Toc18456][bookmark: _Toc47861032]2.6答疑会和现场考察
本次比选不组织答疑会和现场考察。
[bookmark: _Toc14336247][bookmark: _Toc25286][bookmark: _Toc504054569][bookmark: _Toc1599][bookmark: _Toc30557][bookmark: _Toc47861033][bookmark: _Toc504051945][bookmark: _Toc18304][bookmark: _Toc14301622][bookmark: _Toc2025][bookmark: _Toc504054393][bookmark: _Toc27212][bookmark: _Toc504035838][bookmark: _Toc14543]2.7比选申请书的语言（实质性要求）
[bookmark: _Toc14301623][bookmark: _Toc14336248]2.7.1 比选申请人提交的比选申请书以及比选申请人与比选人就有关比选活动的所有来往书面文件均须使用简体中文。比选申请书中如附有外文资料，必须逐一对应翻译成简体中文并加盖比选申请人公章后附在相关外文资料后面，否则，比选申请人的比选申请书将作为无效处理。（说明：比选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为外籍人士的，法定代表人的签字和护照及行业内公认的英文缩写除外。）
2.7.2 翻译的简体中文资料与外文资料如果出现差异和矛盾，以简体中文版本为准。因中文资料与外文资料出现的不一致，直接影响对比选申请人资质认定以及分数评审的，比选申请书作为无效处理。
[bookmark: _Toc5449][bookmark: _Toc47861034][bookmark: _Toc17939]2.8参与比选报价（实质性要求）
2.8.1参选机构应对比选报价进行严格的费用预算。所有参加本次比选的机构应充分计算和考虑其完成项目需要支付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人工、差旅、专家评审、会务费等），并计入投标报价总价，且均为含税报价。
2.8.2参选机构的比选报价应费用适中，不得以低于成本的报价进行恶性竞争，最低比选报价并非中选的唯一条件。
[bookmark: _Toc362988453][bookmark: _Toc9395][bookmark: _Toc1582][bookmark: _Toc466391896][bookmark: _Toc183582218][bookmark: _Toc24845][bookmark: _Toc14205][bookmark: _Toc474326989][bookmark: _Toc14336249][bookmark: _Toc480453663][bookmark: _Toc183682355][bookmark: _Toc465149309][bookmark: _Toc361388565][bookmark: _Toc505261855][bookmark: _Toc513468993][bookmark: _Toc474502529][bookmark: _Toc47861035][bookmark: _Toc14301624][bookmark: _Toc444620298][bookmark: _Toc217446049][bookmark: _Toc361325757]2.9比选申请书格式	
2.9.1 比选申请人应执行比选文件第三章的规定要求。
2.9.2 对于没有格式要求的比选申请书中的内容由比选申请人自行编写。
[bookmark: _Toc183682361][bookmark: _Toc308164801][bookmark: _Toc183582224][bookmark: _Toc217446051][bookmark: _Toc25148][bookmark: _Toc505261857][bookmark: _Toc47861036][bookmark: _Toc14336250][bookmark: _Toc513468995][bookmark: _Toc14301625][bookmark: _Toc469403746][bookmark: _Toc480453665][bookmark: _Toc474502531][bookmark: _Toc18346][bookmark: _Toc6382][bookmark: _Toc474326991][bookmark: _Toc17700]2.10比选有效期（实质性要求）
本项目比选有效期为比选申请书递交截止时间届满后90天。比选申请人在比选申请书中必须载明比选有效期，比选申请书中载明的比选有效期可以长于比选文件规定的期限，但不得短于比选文件规定的期限。否则，其比选申请书将作为无效处理。
[bookmark: _Toc183582227][bookmark: _Toc183682364][bookmark: _Toc28318][bookmark: _Toc474502534][bookmark: _Toc4735][bookmark: _Toc31719][bookmark: _Toc14336251][bookmark: _Toc513468998][bookmark: _Toc18366][bookmark: _Toc217446054][bookmark: _Toc505261860][bookmark: _Toc474326994][bookmark: _Toc480453668][bookmark: _Toc47861037][bookmark: _Toc14301626][bookmark: _Toc308164804][bookmark: _Toc469403749]2.11比选申请书的递交
2.11.1 比选申请人应当在比选文件要求递交比选申请书的截止时间前，将比选申请书密封送达指定地点。比选人收到比选申请书后，将如实记录比选申请书的送达时间和密封情况，签收保存，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截止时间前开启比选申请书。逾期送达或者未按照比选文件要求密封的比选申请书，比选人将拒收。
2.11.2本次比选活动仅接受比选申请人现场直接递交的比选申请书。
[bookmark: _Toc183582228][bookmark: _Toc183682365][bookmark: _Toc47861038][bookmark: _Toc505261861][bookmark: _Toc217446055][bookmark: _Toc469403750][bookmark: _Toc513468999][bookmark: _Toc474326995][bookmark: _Toc474502535][bookmark: _Toc14301627][bookmark: _Toc3621][bookmark: _Toc1663][bookmark: _Toc480453669][bookmark: _Toc7462][bookmark: _Toc9560][bookmark: _Toc14336252]2.12比选申请书的修改和撤回
2.12.1 比选申请人在递交了比选申请书后，可以修改或撤回其比选申请书，但必须在规定的递交比选文件截止时间前，以书面形式通知比选人。
2.12.2在比选申请书递交截止时间之后，比选申请人不得对其递交的比选申请书做任何修改及撤回。
[bookmark: _Toc474327001][bookmark: _Toc480453675][bookmark: _Toc14336253][bookmark: _Toc8913][bookmark: _Toc27592][bookmark: _Toc474502541][bookmark: _Toc505261867][bookmark: _Toc14301628][bookmark: _Toc513469005][bookmark: _Toc469403753][bookmark: _Toc25628][bookmark: _Toc10432][bookmark: _Toc47861039]2.13中选通知书
2.13.1 比选人对确定的中选人发放中选通知书，未中选人不另发书面通知。
2.13.2 中选通知书为签订采购合同的依据之一，是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
2.13.3 中选通知书对比选人和中选人均具有法律效力。中选通知书发出后，中选人无正当理由放弃中选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bookmark: _Toc16953][bookmark: _Toc308164811][bookmark: _Toc217446065][bookmark: _Toc513469007][bookmark: _Toc469403755][bookmark: _Toc14336254][bookmark: _Toc8200][bookmark: _Toc505261869][bookmark: _Toc22962][bookmark: _Toc480453677][bookmark: _Toc47861040][bookmark: _Toc14301629][bookmark: _Toc474327003][bookmark: _Toc17978][bookmark: _Toc474502543]2.14签订合同
2.14.1 中选人应在中选通知书发出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与比选人签订合同。
2.14.2中选人无故不签订采购合同或放弃中选的，比选人可以与第二位的中选候选人签订合同，以此类推。
[bookmark: _Toc23832][bookmark: _Toc820][bookmark: _Toc513469008][bookmark: _Toc505261870][bookmark: _Toc14336255][bookmark: _Toc474502544][bookmark: _Toc18127][bookmark: _Toc14301630][bookmark: _Toc9244][bookmark: _Toc480453678][bookmark: _Toc469403756][bookmark: _Toc474327004][bookmark: _Toc47861041]2.15合同分包（实质性要求）
本项目不允许分包。
[bookmark: _Toc474502545][bookmark: _Toc10843][bookmark: _Toc14666][bookmark: _Toc469403757][bookmark: _Toc513469009][bookmark: _Toc14301631][bookmark: _Toc480453679][bookmark: _Toc14336256][bookmark: _Toc474327005][bookmark: _Toc26320][bookmark: _Toc47861042][bookmark: _Toc11503][bookmark: _Toc505261871]2.16合同转包（实质性要求）
本采购项目严禁中选人将任何采购合同义务进行转包。本项目所称转包，是指中选人将采购合同义务转让给第三人，并退出现有采购合同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受让人（即第三人）成为采购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的行为。
中选人转包的，视同拒绝履行采购合同义务，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bookmark: _Toc217446066][bookmark: _Toc513469010][bookmark: _Toc469403758][bookmark: _Toc412][bookmark: _Toc14301632][bookmark: _Toc474502546][bookmark: _Toc505261872][bookmark: _Toc474327006][bookmark: _Toc22161][bookmark: _Toc14336257][bookmark: _Toc47861043][bookmark: _Toc2586][bookmark: _Toc6848][bookmark: _Toc480453680]2.17补充合同
采购合同履行过程中，比选人需要追加与合同标的相同的服务的，在不改变合同其他条款的前提下，可以与中选人协商签订补充合同，且采购服务的名称、履约方式、验收标准等必须与原采购合同一致，价格不高于原采购合同。
[bookmark: _Toc47861044][bookmark: _Toc21638][bookmark: _Toc10745][bookmark: _Toc16303][bookmark: _Toc23487][bookmark: _Toc28176][bookmark: _Toc3698][bookmark: _Toc20663][bookmark: _Toc29223][bookmark: _Toc113287533][bookmark: _Toc2367][bookmark: _Toc10828][bookmark: _Toc31452]
第三章 比选申请书格式
[bookmark: _Toc47861046][bookmark: _Toc5206]1.封套外贴


四川蜀道物流园区发展有限公司
蜀道物流集团宜宾物流产业园项目可行性研究编制服务



比
选
申
请
书



比选申请人：          (全称并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

在2025年  月  日前不得拆封


- 7 -

2.比选申请书封面
正本（或副本）

四川蜀道物流园区发展有限公司
蜀道物流集团宜宾物流产业园项目可行性研究编制服务
比选申请书











比选申请人：    (全称并加盖公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2025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4068][bookmark: _Toc47861047]
3.法定代表人证明/授权委托书
比选申请人根据自身情况在比选申请书中提供（1）或（2）。
（1）法定代表人证明
（仅在法定代表人参加比选时须出示此证明）
比选申请人名称：                                      
单位性质：                                          
地址：                                              
成立时间：         年       月       日
经营期限：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身份证号码：                   
系                                      （比选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比选申请人：                     （盖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2）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仅在委托代理人参加比选时须出示此证明）

本授权委托书声明：我         （身份证号：                ）系          的法定代表人，现授权         （身份证号：             ）为我公司(机构)委托代理人，以本公司(机构)的名义参加“蜀道物流集团宜宾物流产业园项目可行性研究编制服务”公开比选活动。委托代理人在比选活动和比选过程中所签署的一切文件和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以及签订合同，我及我的公司均予以承认并全部承担其产生的所有权利和义务。
委托代理人无转委托权。特此委托。

法定代表人（签字）：                
委托代理人（签字）：                

后附法定代表人和被授权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比选申请人：          （盖单位公章）
日   期：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12126]4.比选申请函
致：四川蜀道物流园区发展有限公司 
我方：        (比选申请人全称)全面研究了“蜀道物流集团宜宾物流产业园项目可行性研究编制服务项目”比选文件，决定参加贵单位组织的比选活动。我方授权
        （姓名、职务）代表我方                    （比选申请人单位的名称）全权处理本项目比选活动的有关事宜。
一、我方自愿按照比选文件规定的各项要求向比选人提供所需服务，报价为人民币        元（大写：           ），报价为包干含税总价。
二、一旦我方中选，我方将严格履行采购合同规定的责任和义务，并且满足比选文件规定的履约期限、地点。
三、我方为本项目提交的比选申请书正本壹份，副本贰份。
四、我方同意本次比选的比选有效期为90天。（本项目比选有效期为比选申请书递交截止时间届满后90天。）
五、我方愿意保证我方已提供和将要提供的文件资料是真实、准确的。
六、我方承诺履行比选申请人须知中比选费用的规定。
七、如我方中选：
(1)我方承诺在收到中选通知书后，在中选通知书规定的期限内，与你方按照比选文件和我方的比选申请书签订合同。
(2)我方承诺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完成服务。

比选申请人名称：             （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或加盖个人名章）：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传    真：                 
日    期：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8293][bookmark: _Toc47861049]
5.报价表
	项目
名称
	服务内容
	报价
（单位：万元）
	备注

	蜀道物流集团宜宾物流产业园项目可行性研究编制服务

	根据物流行业发展趋势与园区发展公司经营发展实际情况，开展蜀道物流集团宜宾物流产业园项目可行性研究编制服务咨询工作，工作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市场调研（包括项目区域的实地调研）；
2、发展背景（包括上位规划、区域发展基础、企业基本情况等）；
3、本体分析（包括地块条件、交通状况、周边项目、SWOT分析等）；
4、市场分析（包括当地及周边重点产业及物流项目等）；
5、总体定位（包括总体定位、功能体系、产品策划等）；
6、投资测算（包含敏感性分析等）；
7、运营发展建议（提出项目运营的思路建议和政策建议）；
8、风险识别及应对措施；
9、安全环保；
10、出具项目的总平图；
	
	报价为包干总价

	总 价：        元，(大写：          ，)，其中不含税金额：        元，税率   %。



比选申请人（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或加盖个人名章）：               
[bookmark: _Toc15800][bookmark: _Toc47861050]日 期： 
6.资格审查资料
6.1比选申请人基本情况表
	比选申请人名称
	

	注册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方式
	联系人
	
	电话
	

	
	
	
	电子邮件
	

	法定代表人
	姓名
	
	身份证号码
	

	统一社会代码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基本开户银行
	

	基本账户银行账号
	

	经营范围
	

	备注
	


注：比选申请人须在本表后附（①发证机关有年检要求的，应按规定通过年检；②在有效期内；③复印件加盖公章）：
（1）营业执照（三证合一）；（2）公司简介。
[bookmark: _Toc47861048][bookmark: _Toc15612]

6.2比选申请人的信誉要求承诺
致：四川蜀道物流园区发展有限公司
我公司作为本次采购项目的比选申请人，根据比选文件要求，现郑重承诺我公司满足下列条款：
1.持有胜任该项业务能力的合法有效营业执照，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的法人。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成立至今在比选活动、合同履行、现场服务过程中，未受到省国资委处罚及通报批评。
3.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4.参加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且不存在下列情形之一：比选日前三年内存在骗取成交或严重违规、违约问题；比选日前三年内存在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行为；比选申请人处于被责令停业、财产被冻结、接管、破产状态。
5.单位及其现任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近三年内没有行贿等犯罪记录。（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网站（https://wenshu.court.gov.cn/）-“高级检索”-“案由”-“刑事案由”-“贪污贿赂罪”查询）。
6. 没有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等失信行为记录名单。（通过“信用中国”网站（https://www.creditchina.gov.cn/）-“信用服务”-“失信被执行人”- “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
7.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四川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省国资委及出资企业中介机构选聘管理试行办法》等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8.本次比选没有以联合体形式参加。
本单位对上述承诺的内容事项真实性负责。如经查实上述承诺的内容事项存在虚假，评审时若发现，将不通过评审，中选后发现的，将取消中选资格；同时我单位愿意接受以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选而被追究法律责任。 


比选申请人：                 （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或加盖个人名章）：        。
日    期：   年   月   日
备注：比选申请人需要在本承诺函后附各网站查询结果。
6.3 2022年12月1日至投标截止时间类似业绩资料
（比选申请人按评分细则要求提供相应业绩证明）





7.工作方案
7.1蜀道物流集团宜宾物流产业园项目可行性研究及项目工作安排计划（格式自拟）
[bookmark: _Toc513469037][bookmark: _Toc47861051][bookmark: _Toc505261899][bookmark: _Toc29110][bookmark: _Toc47861052][bookmark: _Toc21310]7.2拟任项目负责人和主要参与人员基本情况
7.2.1项目负责人及项目主要参与人员基本情况
	姓名
	年龄
	类似工作
经验年限
	拟任职务
	项目经验业绩

	

	
	
	
	

	

	
	
	
	

	

	
	
	
	

	

	
	
	
	


[bookmark: _Toc455607508]
7.2.2投入本项目的主要负责人资历表
	姓名
	
	职务
	
	职称
	

	年龄
	
	拟任职
	
	参加工作时间
	

	学历（毕业学校、时间、专业）
	

	开始年份
	参加过的主要项目名称
	担任该项目的工作内容

	
	
	

	
	
	

	
	
	

	
	
	


[bookmark: _Toc455607509]注：在本表后应附其相关证件等。

7.2.3投入本项目的主要团队人员资历表
	姓名
	
	职务
	
	职称
	

	年龄
	
	拟任职
	
	参加工作时间
	

	学历（毕业学校、时间、专业）
	

	开始年份
	参加过的主要项目名称
	担任该项目的工作内容

	
	
	

	
	
	


注：在本表后应附其相关证件及证明文件等。

比选申请人（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或加盖个人名章）：
日    期：







8.比选申请人其他相关承诺
致：四川蜀道物流园区发展有限公司 
本单位     （比选申请人名称）参加      （项目名称）的比选活动，现做出如下承诺：
（1）我单位未纳入经营异常名录，至今仍在正常经营。
（2）我单位完全遵循比选文件关于合同分包、合同转包的规定。
（3）如我公司中选，我公司项目经理及咨询人员将进驻四川蜀道物流园区发展有限公司进行现场办公，项目经理将保证累计      个工作日的现场工作时间，项目咨询人员将保证累计      个工作日的现场工作时间。

我单位对上述承诺的内容事项真实性负责。如经查实上述承诺的内容事项存在虚假，我单位愿意接受因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选的法律责任，并赔偿因此给比选人造成的损失。


比选申请人（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或加盖个人名章）：               
日 期：

9.比选申请人认为需附的其他资料（如有）























[bookmark: _Toc26177][bookmark: _Toc10139][bookmark: _Toc113287553]
[bookmark: _Toc113287534]
[bookmark: _Toc29437][bookmark: _Toc555][bookmark: _Toc20226][bookmark: _Toc22194][bookmark: _Toc15191][bookmark: _Toc24443][bookmark: _Toc24765]第四章 比选合同

[bookmark: _Toc3108][bookmark: _Toc11559][bookmark: _Toc26867][bookmark: _Toc29412][bookmark: _Toc11719][bookmark: _Toc113287535][bookmark: _Toc5755][bookmark: _Toc18308][bookmark: _Toc5979]                                                合同编号：  




四川蜀道物流园区发展有限公司
蜀道物流集团宜宾物流产业园可行性研究编制服务项目合同






甲方：   四川蜀道物流园区发展有限公司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乙方：                                     



签订时间：          2025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113287537]    
[bookmark: _Toc23785][bookmark: _Toc16676][bookmark: _Toc4866][bookmark: _Toc3534][bookmark: _Toc509]为了充分发挥甲、乙双方的资源优势和技术优势，本着双方共同发展、友好合作的原则，甲方委托乙方进行《蜀道物流集团宜宾物流产业园项目可行性研究编制服务》的报告编制和咨询服务工作。经双方友好协商，现约定以下合作内容：
[bookmark: _Toc3340][bookmark: _Toc1492][bookmark: _Toc361325807][bookmark: _Toc113287538][bookmark: _Toc21134][bookmark: _Toc28845][bookmark: _Toc22519]第一条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蜀道物流集团宜宾物流产业园项目可行性研究编制服务》（以下简称“可研报告”）的编制服务
项目地址：宜宾市
[bookmark: _Toc14194][bookmark: _Toc113287539][bookmark: _Toc130][bookmark: _Toc9759][bookmark: _Toc7562][bookmark: _Toc29673][bookmark: _Toc361325809][bookmark: _Toc211911348][bookmark: _Toc232492928][bookmark: _Toc212019594][bookmark: _Toc282696226][bookmark: _Toc283019214][bookmark: _Toc251768862][bookmark: _Toc185395249][bookmark: _Toc286993786][bookmark: _Toc238984975][bookmark: _Toc225670751][bookmark: _Toc225654644][bookmark: _Toc239568418][bookmark: _Toc239233914][bookmark: _Toc247334841][bookmark: _Toc211854449][bookmark: _Toc225244852][bookmark: _Toc241833903][bookmark: _Toc237145406]第二条  可研报告文件编制内容
服务内容：根据物流行业发展趋势与四川蜀道物流园区发展有限公司经营发展实际情况，开展蜀道物流集团宜宾物流产业园项目可行性研究编制服务咨询工作，工作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一）市场调研（包括项目区域的实地调研）
（二）发展背景（包括上位规划、区域发展基础、企业基本情况等）；
（三）本体分析（包括地块条件、交通状况、周边项目、SWOT分析等）；
（四）市场分析（包括当地及周边重点产业及物流项目等）；
（五）总体定位（包括总体定位、功能体系、产品策划等）；
（六）投资测算（包含敏感性分析等）；
（七）运营发展建议（提出项目运营的思路建议和政策建议）
（八）风险识别及应对措施
（九）安全环保
（十）出具项目的总平图
（十一）通过甲方党总支委会和执行董事审议确认以及甲方上级单位的项目审议。
特别说明：根据项目的具体情况，经双方协商一致后，乙方可根据甲方实际项目情况对编制的内容有所增减或调整。
[bookmark: _Toc361325810][bookmark: _Toc3586][bookmark: _Toc16171][bookmark: _Toc23383][bookmark: _Toc24791][bookmark: _Toc26551][bookmark: _Toc113287540]第三条  服务费用及支付方式
[bookmark: _Toc13568][bookmark: _Toc113287541][bookmark: _Toc24447][bookmark: _Toc11818][bookmark: _Toc1487][bookmark: _Toc361325811][bookmark: _Toc18151]3.1服务费
不含税人民币￥            元整(大写：                  )；税额人民币￥             元整(大写：          元整 )；总额合计为人民币￥             元整(大写：          元整 )。
以上费用总价为包干总价：包括但不限于文件编制所涉及的室内外工作费用及评审费、聘请专家的费用、税费、人工费、设备费用、差旅费等，因乙方原因及文本编制质量造成修改而产生的费用也包括在总价中。
若因甲方原因变更服务内容，所增加的费用双方另行协商确定。
[bookmark: _Toc113287542][bookmark: _Toc3630]3.2支付方式
3.2.1合同款分  3 次付清。
预付款：本合同签订后 10个工作日内，甲方收到乙方出具的对应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作为预付款，即￥      元整(大写：              )；
进度款：乙方提交可研报告送审稿并经甲方的党总支委会和执行董事审议确认后10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作为进度款，即￥       元整(大写：              )；
尾款：乙方按甲方要求修改可研报告后，通过甲方上级单位的项目审议，并按会议提出的意见对可研报告送审稿进行修改完善并提交甲方确认后10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即￥          元整（大写：                  ）。
[bookmark: _Toc28058]3.3 甲方开票信息
单位名称：四川蜀道物流园区发展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510105MA63DU0C1X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青羊工业园区支行
账    户：4402298409100123191
开    票：甲方每次付款前乙方应提供等额合法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乙方迟延提供的，甲方有权拒绝付款且不视为违约。
[bookmark: _Toc30243]
第四条  文件交付
[bookmark: _Toc28942][bookmark: _Toc113287544]4.1交付时间
4.1.1乙方根据甲方审定后的调研工作大纲，在甲方的支持、配合下，组织开展规划调研和编制工作。于调研工作大纲经甲方审定后与甲方提供编制本项目所必须的相关资料后，且签订可行性研究编制合同之日起15个自然日内，向甲方提交可研报告征求意见稿。
4.1.2甲方应在收到乙方提交的可研报告征求意见稿后5个工作日内提出书面修改意见。
乙方收到甲方反馈的对可研报告征求意见稿修改意见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修改完成达到甲方审查合格要求并向甲方提交可研报告的送审稿。
甲方应在乙方提交可研报告送审稿之时签收确认，结合甲方自身及甲方上级公司上会时间及情况，如甲方在送审稿阶段意见范围内对可研报告仍有修订意见，应在10个工作日内提出明确的书面修订意见。
[bookmark: _Hlk169280996]若甲方（含甲方上级单位）相关决策流程通过可研报告送审稿，但提出了修改意见，乙方收到甲方相关决策流程提出的修改意见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对可研报告送审稿进行修改完善后，向甲方提交可研报告终稿。
甲方对终稿验收合格，并不免除因可研报告本身存在问题给甲方造成损失时，乙方应对甲方赔偿全部损失的义务和责任。

4.2文件的交付形式
[bookmark: OLE_LINK180][bookmark: OLE_LINK181]可研报告终稿乙方按以下方式正式向甲方提交：《蜀道物流集团宜宾物流产业园项目可行性研究编制服务》的可研报告word电子版一份以及项目可行性测算表、汇报方案PPT等评审会需要的必要支撑汇报材料；《蜀道物流集团宜宾物流产业园项目可行性研究编制服务》的可研报告打印版6份（乙方须盖公章）。
4.3文件交付方式
4.3.1甲乙双方对可研报告征求意见稿、书面反馈意见、可研报告送审稿、可研报告终稿等与本合同有关的书面文件、通知等的送达均需按照如下方式进行：
甲方交付对接人：
接收人： 
邮  箱： 
地  址： 
邮  编：
电  话：
传  真： 
乙方交付对接人：
接收人： 
邮  箱： 
地  址： 
邮  编：
电  话：
传  真：
4.3.2任何一方当事人向对方所发出的信件，自信件交邮后的第3日视为送达；发出的短信/传真/电子邮件，自前述电子文件内容在发送方正确填写地址且未被系统退回的情况下，进入对方数据电文接收系统即视为送达。
4.3.3一方当事人变更名称、地址、联系人或通信终端的，应当在变更后3日内及时书面通知对方当事人，对方当事人实际收到变更通知前的送达仍为有效送达，电子送达与书面送达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双方变更新的接收地址及联系人联系方式，应以实际通知发出对方确认为准，可由实际负责人以书面方式作变更。
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本合同所载的文件均包括可研报告的初稿、书面反馈意见、送审稿、终稿等。
[bookmark: _Toc113287545][bookmark: _Toc26598]第五条  知识产权
5.1乙方应保证所提供的服务、报告或其任何一部分均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专利权、商标权或著作权等）。
5.2本合同项下，乙方所提交的可研报告（含征求意见稿、送审稿、终稿等）的著作权、知识产权均归甲方所有。未经甲方书面许可，乙方不得以发表、提供给第三方等方式或非为本合同目的使用该可研报告，否则，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额10%的违约金。
[bookmark: _Toc361325814][bookmark: _Toc9802][bookmark: _Toc20109][bookmark: _Toc14191][bookmark: _Toc113287546][bookmark: _Toc245][bookmark: _Toc7425]第六条  权利和义务
[bookmark: _Toc6221][bookmark: _Toc113287547][bookmark: _Toc32629]6.1甲方权利和义务
[bookmark: _Hlk42074225]6.1.1甲方有权对合同规定范围内乙方的服务行为进行监督和检查，拥有监管权。对甲方认为不合理的部分在本合同约定条件下与期间内有权下达整改通知书，并要求乙方限期整改，同时乙方提交可研报告的期限不得无故顺延。
[bookmark: _Hlk42074512]6.1.2负责检查监督乙方管理工作的实施及制度的执行情况。
6.1.3根据本合同规定，按时向乙方支付应付服务费用。
6.1.4甲方变更委托咨询项目功能、规模、条件，或提交的资料错误，或对所提交资料与要求作较大修改（功能、结构、定位变更）等可归因于甲方的原因，造成乙方返工时，双方协商解决乙方因此而产生的返工费，且乙方提交方案的时间相应顺延。
6.1.5国家法律、法规所规定由甲方承担的其它责任。
[bookmark: _Toc3538][bookmark: _Toc113287548][bookmark: _Toc9917]6.2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6.2.1乙方应遵照国家规定和合同约定的技术规范及标准，针对甲方要求对项目进行服务，按本合同规定的内容、时间及数量向甲方交付可研报告（包括每一阶段）。
6.2.2乙方应对提交的可研报告（包括每一阶段）的真实、合法、合理性负责，并承担因可研报告真实、合法、合理性问题原因给甲方和第三方造成损失（直接损失和预期收益）的赔偿责任。
6.2.3乙方有义务参加甲方及其上级或设计审批部门对可研报告的审查，并根据审查结论负责对不超出原定范围的内容做必要的调整补充，但乙方提交的可研报告的期限不顺延。
6.2.4乙方应按合同约定及时向甲方及时交付各阶段的可研报告和必要文件。
6.2.5乙方应按时完成本合同约定的义务，若因乙方迟延履行其相应义务，其违约责任由乙方承担。
6.2.6乙方应主动接受甲方对乙方的服务行为进行的监督、检查和监管。对甲方认为不合理的部分在本合同约定条件下与期间内下达的整改通知书，乙方应及时整改。
6.2.7对甲方在监督、检查乙方管理工作的实施及制度的执行中提出的意见与建议，乙方应及时落实。
6.2.8乙方对服务人员的人身及财产安全负全部责任。甲方因此承担任何责任的，有权向乙方追偿。
6.2.9国家法律、法规所规定由乙方承担的其它责任。
[bookmark: _Toc25158][bookmark: _Toc113287549][bookmark: _Toc2348][bookmark: _Toc31607][bookmark: _Toc361325817][bookmark: _Toc16129][bookmark: _Toc12320]第七条  保密条款
双方均应保护对方的商业秘密，未经对方同意，任何一方均不得将对方的资料及文件擅自修改、复制、外泄或向第三人转让或用于本合同项目外的项目。如发生以上情况，泄密方承担一切由此引起的后果并承担赔偿责任。
[bookmark: _Toc18751][bookmark: _Toc19581][bookmark: _Toc113287550]第八条  违约责任
[bookmark: _Toc2285][bookmark: _Toc232492933][bookmark: _Toc16695][bookmark: _Toc238984980][bookmark: _Toc225244857][bookmark: _Toc185395254][bookmark: _Toc29075][bookmark: _Toc211911353][bookmark: _Toc241833908][bookmark: _Toc286993792][bookmark: _Toc225670756][bookmark: _Toc239233919][bookmark: _Toc251768867][bookmark: _Toc239568423][bookmark: _Toc237145411][bookmark: _Toc621][bookmark: _Toc225654649][bookmark: _Toc212019599][bookmark: _Toc211854454][bookmark: _Toc361325818][bookmark: _Toc247334846]8.1在本合同签订后和履行期间，甲方单方擅自解除或终止本合同或者以实际行为表明不再履行合同的，乙方已收取且已履行部分的服务费不再退还甲方，并由甲方按合同服务费总额的25%支付乙方违约金，甲方支付乙方的全部服务费不得超过合同总金额。
8.2在本合同签订后和履行期间，乙方非因甲方原因单方擅自解除或终止本合同或者以实际行为表明不再履行合同的，乙方应向甲方返还已收取的全部服务费，甲方不再支付未付的服务费，乙方应将已收集的资料、已完成的所有可研报告交付甲方，同时乙方按服务费总额的25%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乙方还应承担赔偿责任。
8.3在本合同签订后和履行期间，乙方逾期交付成果文件的，每延误1天，乙方应按照本合同总金额的1%承担逾期违约责任。乙方迟延达15日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乙方应向甲方返还已收的全部服务费并按本合同总金额的【】%支付乙方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乙方还应承担赔偿责任。
8.4本合同另有违约责任约定的按其约定执行。
[bookmark: _Toc10336][bookmark: _Toc113287551]第九条  纠纷处理
[bookmark: _Toc237145412][bookmark: _Toc283019219][bookmark: _Toc247334847][bookmark: _Toc212019600][bookmark: _Toc241833909][bookmark: _Toc239233920][bookmark: _Toc225670757][bookmark: _Toc232492934][bookmark: _Toc185395255][bookmark: _Toc225244858][bookmark: _Toc286993793][bookmark: _Toc251768868][bookmark: _Toc211911354][bookmark: _Toc211854455][bookmark: _Toc238984981][bookmark: _Toc225654650][bookmark: _Toc239568424][bookmark: _Toc282696231]9.1在执行本协议中所发生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执，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双方均可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本条款约定的送达地址同时适用于发生纠纷时司法机关法律文书的送达。
9.2因解决争议而产生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取证费、公证费、鉴定费、办案费（差旅、交通、通讯费用）、保全费、保全保险费以及相关资料费用均由违约方承担。
[bookmark: _Toc11137][bookmark: _Toc17977][bookmark: _Toc113287552][bookmark: _Toc361325819][bookmark: _Toc27000][bookmark: _Toc12833][bookmark: _Toc20748]第十条  合同生效及其他
10.1甲方委托乙方承担本合同内容以外的工作服务，需另行签订协议并支付费用。
10.2由于不可抗力因素致使本合同无法履行时，双方应及时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一方均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双方据实结算费用。
10.3本合同经双方代表签字并加盖公司公章后生效。本合同一式捌 份，甲乙双方各执肆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0.4本合同未尽事宜，经双方协商解决，如需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甲方：四川蜀道物流园区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
地址： 
开户银行：
账号：
电话：
传真：
日期：     年    月   日

乙方：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
地址：
开户银行：
账号：
电话：
传真：
日期：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31476][bookmark: _Toc29496][bookmark: _Toc5069][bookmark: _Toc15380][bookmark: _Toc2122][bookmark: _Toc20430][bookmark: _Toc27747][bookmark: _Toc28751]第五章 评审方法
1.比选组织机构组建评审组
评审组由5人或5人以上单数组成
2.比选响应文件的资格条件核实
根据各比选申请人递交的比选申请书按照以下程序进行评审工作：
2.1对比选申请文件进行初步评审（包括形式评审、资格评审和响应性评审，剔除无效比选申请书）；
2.2按照比选人制定的《评审标准》对通过初步评审的申请文件内容逐项打分；
3.评审标准
3.1初步评审
	评审项
	评审因素
	评审标准

	

形式评审标准
	比选申请人名称
	与营业执照一致

	
	签字、盖章
	符合第二章前附表第3项要求

	
	副本份数
	符合第二章前附表第3项要求

	
	报价唯一
	只能有一组有效报价

	
	授权委托书或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符合第三章申请文件格式要求

	
	结论
	“通过”或“不通过”

	



资格评审标准
	营业执照
	符合第一章比选公告第2条规定，所附证明材料符合第三章申请文件格式要求

	
	业绩材料
	符合第一章比选公告第2条规定，所附证明材料符合第三章申请文件格式要求

	
	信誉要求
	符合第一章比选公告第2条规定，所附证明材料符合第三章申请文件格式要求

	
	联合体要求
	符合第一章比选公告第2条规定

	
	结论
	“通过”或“不通过”

	响应性评审标准
	最高限价
	符合第二章前附表要求

	
	履约期限
	符合第二章前附表要求

	
	比选有效期
	符合第二章第二节总则第10项规定

	
	其他要求
	符合第三章申请文件格式要求

	
	结论
	“通过”或“不通过”


  3.2评分标准
	[bookmark: _Toc500402951]序号
	评审内容
	分值
	评分标准

	1
	比选报价价格
	30
	
有效比选申请人的报价平均值作为比选报价的评选基准值；每高于基准值2%（不足2%按照2%计算），则扣2分，每低于基准值2%（不足2%按照2%计算），则扣1分。

	2
	蜀道物流集团宜宾物流产业园项目可行性研究编制工作方案
	30
	
（1）根据比选申请人服务方案中对本项目主要工作内容涵盖的全面性，工作框架科学合理、逻辑清晰、系统性强（16分）
以上各项按“优秀，良好，一般”划分，“一般”1-6分，“良好”7-11分，“优秀”12-16分，没提供不得分。
（2）根据比选申请人的工作质量保证措施和进度控制措施的合理性、全面性及可操作性进行评价（7分）
以上各项按“优秀，良好，一般”划分，“一般”1-3分，“良好”4-5分，“优秀”6-7分，没提供不得分。
（3）根据比选申请人提供的服务保障方案和服务承诺的合理性、内容全面性及可操作性（7分）
以上各项按“优秀，良好，一般”划分，“一般”1-3分，“良好”4-5分，“优秀”6-7分，没提供不得分。


	3
	实施力量及服务团队的整体评价
	24
	（1）比选申请人经营时间（提供证书复印件，原件备查）
“10年以上”3分，“5年-10年2分，“5年以下”1分。本项最多得3分。
（2）项目团队
1.项目负责人：具有高级职称，得4分；具有中级职称得2分。本项最多得4分。
2.项目成员：具有高级职称，得4分；具有中级职称得2分。本项最多得14分。
（以上提供证书复印件，原件备查）
（3）项目团队现场工作时间承诺，按照各比选申请人承诺的现场工作时间进行评定，其中，项目经理10个工作日（含）以上得2分，咨询人员团队15个工作日（含）以上得1分。本项最多得3分。
（比选申请人按照第三章附表8.比选申请人其他相关承诺进行填报）

	4
	业绩
	16
	（1） 比选申请人具有2022年12月1日至投标截止时间国有大中型企业或政府项目规划咨询、可行性研究编制及类似服务业绩，每例得2分。本项最多得8分。
（2）比选申请人具有2022年12月1日至投标截止时间交通、物流等行业可行性研究编制服务业绩，每例得2分。本项最多得8分。

（以上案例互相不重合，需提供中标/中选通知书或合同复印件，原件备查）



3.2.1 综合评分=报价评分+工作方案评分+实施力量及服务团队评分+业绩评分；
3.2.2 分项得分按四舍五入原则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综合评分四舍五入取整数位。
3.2.3 评审组根据评分统计结果按综合得分从高到低排序。综合评分相同的，按报价评分由高到低顺序排列；综合评分相同，且报价评分相同的，按服务方案评分由高到低顺序排列；综合评分相同，且报价评分、服务方案评分均相同的，按类似业绩评分由高到低顺序排列；综合评分相同，且报价评分、服务方案评分、类似业绩评分均相同，名次由评审组抽签决定，评审组按上述排列顺序向比选人推荐1-3名中选候选人。
3.2.4 排名第一的中选候选人放弃中选；或不能履行合同；或被查实存在影响中选结果的违法行为等情形不符合中选条件的，比选人可以按照评标委员会提出的中选候选人名单排序依次确定其他中选候选人为中选人，也可以重新比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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